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緣起

為因應國內外情勢變化及國家發展需求，政府刻正落實推動
「國家希望工程」八大施政主軸，其中在「創新經濟，智慧
國家」方面，為讓臺灣產業「立足臺灣、布局全球、行銷全
世界」，政府將引導國內外資金回流，投入國內公共建設及
產業發展，成為經濟發展的新活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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爰此，國發會會同財政部、金管會完備方案內容，於113年
12月26日報院核定；12月9日召開首場「行政院促進民間
參與公共建設推進專案會議」，正式啟動機制運作。迄今已
召開三次會議，公私協力投資國家建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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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目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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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目標

民間

政府

減輕財政負擔

• 紓減財政壓力

• 增加籌資效率，善
用民間資金

支持國家發展

• AI新十大建設、六大
區域產業及生活圈

• 長照3.0、社會住宅
等重大社會建設

• 具長期穩定收益促參
專案、REIT、永續債
等

獲取優質投資標的

• 減少海外投資，降低
匯兌風險及避險成本

降低匯兌風險

兆元資金導入國家建設，公私協力創造雙贏

保險資金可有效運用

國家發展亟需資源挹注

• 全球AI國力競賽、淨零碳排趨勢及地緣政
治風險升高挑戰

• 政府刻正開展大投資台灣計畫，均衡臺灣
基礎建設與各項社會投資

公共建設相關投資 6,173億元*

1.專案運用及公共投資 1,504億

2.不動產地上權式之公共投資 2,982億

3.公共建設相關之有價證券 1,687億

• 壽險業可運用資金逾33兆元

• 海外投資避險成本達3,851億元(113年)

註：*為保險資金投資公共建設合計數，統計數據截至113.12.31。
**保險業可運用專案運用及公共投資之資金法定限額為15%。

距法定限額4.8兆元，仍有空間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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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主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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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
主軸

• 創新促參提案方式

• 運作院級促參機制

創新促參推進機制 優化投入公建投融資條件 增加公建相關金融商品

• 鼓勵保險業投資公建型PE

• 優化公建策略性產業投融資條件

• 推動基金架構REIT

• 擴大發行政府永續債券

• 推動公共建設證券化

專案
平台

行政院促進民間參與
公共建設推進專案會議

促參工作小組

法規調適小組

輔導
團隊 促參專案辦公室 資本市場服務團

策略主軸

擴增公共建設案源 增加多元金融商品標的協助降低投資營運成本



創新提案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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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一創新促參推進機制

新設促參專案平台，公私協力推進

推動指標型專案

1. 成立院級促參機制

院級促參專案會議

設立促參工作小組

2. 建立促參提案平台

新興計畫研擬階段即評估促參可行性

蒐集民間提案公私協力推動

3. 設置促參專案辦公室

單一服務窗口提供專業諮詢

輔導辦理促參相關事宜

1. 擇定水資源永續建設原則採促參辦理

再生水廠

大型海淡廠

2.推動異業結盟之創新促參模式

社會住宅

長照機構

文教設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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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二優化投入公建投融資條件

法規鬆綁調適、優化融資保證、增加資金投入範疇

設置法規調適小組

1. 協調部會主動檢視法令

2. 蒐集民間法規疑義需求

「促參專案法規調適專區」
網路平台

金融公協會等管道

3.降低投資公建之風險係數

降低保險業投資公建型PE、
VC之RBC風險係數至1.28%

提高融資保證

提高國家融資保證成數最高
6成提高至8成

聚焦綠能、儲能、重大公共
建設

降低金融機構貸款成本及授
信風險

擴大適用範圍

1.函釋具公建屬性策略性產業，
投資限額適用45%

充電樁、節能服務、儲能產
業、物流中心(台北港) 、AI算
力中心

2.修法擴大保險投資公建範圍

納入依促參法辦理公建

PE可投資ESG、社福、配
合政策公共投資

建立保險資金投資基礎建設
創新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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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三增加公建相關金融商品

公共建設證券化、發行永續發展債券

專業輔導

1.財政部、金管會、櫃買中心
三方聯繫機制

輔導各級政府發行永續債，
建立輔導追蹤清單

2.成立資本市場服務團

提供各界相關諮詢及輔導

轄設引導大眾資金投入公建
推動小組、推動永續債券小
組

公建證券化

1.盤點具穩定現金流公共建設，
鼓勵推動證券化

國道1號、鳳山車站開發大樓、
台北市秀山長照園區等潛在
標的

2.推動基金架構REIT

修正「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
法」，與現行信託架構併行

增訂或修正9項子法與相關法
令規範

發行永續債

1.中央計畫篩檢符合發行資格
之標的

機場航廈、垃圾處理及回收、
園區廠房、校舍等

2.六都完備前置法規作業

輔導新北、台中、台南發行

3.鼓勵國營事業發行永續債

台電9項投資計畫

中油綠色建築，輔導發債籌
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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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作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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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級促參運作機制及輔導團隊

備註：專案會議以部會首長為機關代表；任務編組以司、局、處首長為代表。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
代表除上述成員外，亦將視個案涉及領域，另行邀請專業人員參會。

專業輔導團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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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參工作小組-促參審查機制

政府

中央部會
(含國營事業)

新興計畫優
先評估採促
參方式辦理

1.從源頭管考提案 2.召開會議審查及調適案件 3.案件輔導、管考、追蹤

原則每季召開會議

民間

提案建議

地方政府
招攬業者投資
提供商機案源

促
參
提
案
平
臺

與各地方政
府建立聯繫
管道

政府定期蒐
集提案及鼓
勵自行提案

促參工作小組 促參專案辦公室

• 視情況個案輔導政府
或民間業者辦理促參
事宜

• 管考及追蹤促參案件
進度

• 滾動檢討及精進推動
作法

• 公開中央及地方商機
案源

• 檢視促參方式妥適性
及是否符合民間需求

• 選出建議推動案件

• 協調及調適促參不可
行案件

• 優化民間提案並供各
部會參採

促參提案平台網址： https://www.ppp-office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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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調適小組-法規調適作業與程序

按季彙整各部會涉民參業務之行政流程簡化、法規釋疑、法規鬆綁成果，並適時提報專

案會議。

專
案
會
議
單
一
窗
口

金管會
(業管法規)

法
規
調
適
小
組

民參法規

調適建言

財政部
(業管法規)

國發會
(其餘法規)

主管機關修法

有共識

部會詳述意見

無共識

法

規

調

適

小

組

會

議

專

案

會

議

提報

備查

送請

決議

1. 錄案管理，
個案分析

2. 洽相關機關
研商，評估
調適可行性

3. 彙整機關回
應意見

法規釐清

法
規
調
適
平
臺

促
參
提
案
平
臺

民參提案
遇法規

調適需求

(原則每季召開會議)

https://www.ndc.gov.tw/Laws.aspx?Type=3&n=7A73DE9F5386D5A9&sms=038F465DCDE8B67B

首頁 > 主要業務 > 法制協調 > 行政院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推進專案會議—法規調適專區



14

推動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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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推動重點

推動指標型促參專案

• 已擇定再生水廠、大型海淡廠原則採促參辦理，擴大盤點原則採促參辦理之公共建設類型。

• 規劃創新促參模式，聚焦社會住宅、長照機構、文教設施、數位建設等指標型專案，推動異業結

盟，藉由多元合作機制發揮協同綜效。

• 透過部會主動檢視鬆綁法令、擴大蒐集民間法規調適建言，加大法規鬆綁幅度。

• 研議鬆綁保險資金運用辦法及相關法規，提升壽險資金投資範疇及誘因。

全力鬆綁調適法規

• 篩檢中央計畫、鼓勵地方及國營事業發行永續債，降低政府利息負擔，增加財務調度彈性，並可

提供民間優質投資標的，響應ESG國際趨勢。

• 研議推動中央及地方政府具穩定金流公建證券化，如高速公路通行費資產證券化，以利於保險資

金投資。

強化政府永續債發行



報告完畢
敬請指教


